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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JIANG EVENING NEWS

今日下沙

开栏语：
以前只有“片警”，现在多了“片律”。

如今，在法律援助中心、派出所调解室、社区、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都能见到值班律师的身影，他们为居民群众们提供免费的法律

咨询并积极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解，让有诉求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法律服务。

围绕开发区“三大战略”的实施，司法局不断拓宽法律服务平台，通过搭建“律师+普法”平台，当好法治精神“传播者”；搭建“律师+

援助”平台，当好服务群众“贴心人”；搭建“律师+助企”平台，当好惠企便民“智囊团”；搭建“律师+调解”平台，当好化解矛盾“老娘舅”；

搭建“律师+信访”平台，当好平安建设“消防员”，积极引导律师为“双城”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这些“片律”们，在值班时会碰到哪些故事，帮居民解决了哪些纠纷，这其中又蕴含着哪些法律知识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本报记者 杨渐 通讯员 郭立平

被丈夫家暴全身是伤
她哭着来找律师求助
2个小时的耐心引导和法律普及后，大姐的心结解开了

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各种挫折和不顺

心的事，这时心态就显得很重要了，有人

一笑而过、勇敢面对，有人却会钻进牛角

尖，做出过激的行为。

小郭姑娘就是一个容易钻牛角尖的

人，因为工作不顺心，她竟然爬上了4楼

的窗户，坐在窗台上要跳楼。所幸，在民

警的耐心劝说下，她被成功救下。

3 月 25 日上午 9 点左右，白杨派出

所接到报警，称某小区4楼有人要跳楼，

情况危急。

接到报警后，教导员黄慜与民警钱

元峰立即赶到现场。到现场后他们发现

一名年轻女子正坐在4楼的窗台边大声

痛哭，情绪十分激动。

默契地互相看了一眼，黄慜与钱元

峰慢慢靠了过去，耐心地劝说起女子。

“我们是派出所的，你有什么困难和委屈

都可以和我们说，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

你解决的，千万不要冲动，因为一点小事

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苦口婆心劝了20多分钟，女子的情

绪终于稳定下来。随即，黄慜和钱元峰

立即上前，小心地将其搀扶进了室内。

“窗户比较小，她在上面坐太久，下来的

时候人都站不稳，两条腿抖个不停。”

经了解，这位一时想不开的姑娘名叫

小郭，是某酒店的新员工，因为觉得在试

用期同事们都排挤她，加上被酒店辞退后

结算费用没达到她的预期，一激动就爬上

了4楼的窗台。“她这个人不爱说话，性格

又比较轴，容易钻牛角尖，在工作中和同

事处得不太愉快，觉得受到了排挤。今

天公司通知她，说她不适合这个岗位，心

里就觉得很委屈，采取了过激的行为。”

得知事情经过后，民警叫来了酒店

的老板及经理。经过协商，小郭认可了

酒店给出的方案，也对自己的过激行为

表示了后悔。“我知道你们民警都是为我

好，我以后一定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

会再这么冲动了。”

警方提醒市民：轻生并不能解决问

题，只能让亲朋伤心。遇到困难和挫折，

或是觉得心里压力大的时候，千万不要

硬扛着，可以向同事、朋友、家人求助，积

极寻找解决事情的方法，抑或看看相关

心理书籍。当这些都行不通时，还可以

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本报记者 杨渐

通讯员 修琳琳

觉得受到同事排挤
她一时冲动爬上了4楼窗台

昨天，读者孙先生打进本报热线

89898400 称：前天晚上，有个小伙子

在下沙路和华景街路口突然倒下了，

幸亏有几个热心居民帮忙，让他脱离

危险。

原来 3 月 26 日晚上 6 点半左右，孙

先生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高个小伙

躺在地上，边上还蹲着一个和他年龄相

仿的小个子男生。小个子说：“我们都是

打工的，昨天才到的下沙，刚在路上走着

他就倒下了。”

正说着，男子开始口吐白沫。一位

路过的市民看到后便上去掰他的嘴：“这

是癫痫发作了。”旁边另一市民和他合力

掰开了小伙子的嘴，而小个子则负责拉

着他的舌头。不一会儿，医护人员就到

达了现场。经过医生的现场急救，小伙

子过了不久就苏醒了过来。

昨天，记者通过社区辗转联系上了

其中一名救人的男子。“我是一名老师，

之前曾遇到过班里同学癫痫发作，所以

知道该怎么急救。”不过，当问及姓名时，

男子笑着说:“这点小事不值得一提，就

当我是德信早城社区热心居民吧。”

本报记者 汤晓燕

通讯员 张益波

小伙突发癫痫，路过居民齐帮忙

吕善红是浙江润杭律师事务所的一名专职律师，同时也

是开发区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律师。

3 月 26 日，吕律师在值班时，一位满脸苦涩的大姐找了

过来。刚坐下，大姐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受不了了，真的受

不了了，他总是骂我，对我大呼小叫的，还动不动就打我，我都

被他打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要不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我早就跑

了，不跟他过了。”

在哭诉的过程中，吕律师得知，大姐今年40多岁，十几年

前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婚后不久两人就有了孩子。大姐本以

为就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可谁曾想结婚没几年，丈夫的

脾气竟变得愈发暴躁和多疑起来，从一开始的大呼小叫，逐渐

演变成无休止的谩骂和侮辱，甚至是拳脚相加。

“如果不是考虑到孩子，不想孩子以后没有爸爸，我早就

离婚了。没想到现在他发起疯来，不仅对我动手，连孩子也不

放过，有时候我真的想就这样和他同归于尽，一了百了算了。”

大姐一边说着，一边拉起了衣服，给吕律师看看身上的伤痕。

2个小时的倾诉过程中，大姐的情绪慢慢稳定了下来，吕

律师也得知到了她内心真实的想法。“如果他能悔改，不再对

我动手，为了孩子，我还是想和他一起过日子的，但是他如果

还是对我家暴，我说什么也要和他离婚的。”

了解了事情经过，吕律师给大姐提了建议：如果再次遭受

家暴，首先要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腹部等重要身体部位，减

少受到的伤害；同时立即向亲戚、邻居朋友求助，或拨打

12338 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也可以直接拨打 110 报警，

并可向公安机关申请家庭暴力《告诫书》。

“遭受伤害后，要注意保留证据，及时向派出所申请开具

验伤单，到医院去验伤和治疗，并保留证据，严重的可以申请

司法鉴定。当人身安全受到危险时，可以向法院申请《家庭暴

力人身保护令》，限制施暴者靠近受害人，必要时可向民政部

门申请进庇护场所寻求保护。”

吕律师介绍说，根据 2016 年 3 月 1 日实施的《反家庭暴

力法》规定，申请“家庭暴力人身保护令”后，法院会禁止被申

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或责令被申请

人迁出申请人住所，保护申请人的人身安全等一系列措施，

被申请人一旦违法禁止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要追究刑事

责任，即使不构成犯罪也会遭到法院训诫或根据情节轻重

给予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内拘留。“如果确定要离婚，

拿着《告诫书》、《家庭暴力人身保护令》和病历等相关家庭

暴力的证据，法院一般在第一次就会判决准予离婚，无需第

二次诉讼。”

两个多小时的耐心引导和法律普及后，大姐的心结解开

了，心里也有底了，她说自己也为了孩子，她一定会坚强起来。

吕律师希望，像大姐这样饱受家暴折磨的受害者都能勇

敢地站出来，不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束缚，拿起法律的武

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违法者无路可逃。“当然，离婚或惩

罚不是目的，只希望所有的施暴者能悬崖勒马、知错就改，与

家庭成员互谅互让，创造和谐幸福的家庭港湾。”


